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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部署 2022 年

“五大行动”重点任务

1 月 26 日，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2

年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 “ 五大行动 ” 工作的通知》（农渔

养函〔2022〕11 号），对 2022 年 “ 五大行动 ” 相关工作进行部署。

《通知》指出，实施 “ 五大行动 ” 是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

量发展和水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举措，是渔业部门履职尽责、助

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。各级渔业部门和有关

单位要充分认识实施 “ 五大行动 ” 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健全渔业

主管部门牵头指导、水产技术推广部门具体实施、科研教学单位

全面配合、市场主体积极参与、各方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。我局负

责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；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负责牵头组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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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；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辖区 “ 五大行动 ” 实施方案

和任务清单，强化责任落实；各级水产技术推广机构负责具体组

织实施本辖区 “ 五大行动 ”。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在各类渔业发

展相关支持政策中统筹安排，将 “ 五大行动 ” 列入各类惠渔政策

支持范围，予以倾斜支持，并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。同时，要进

一步健全完善优质水产品推介展示等激励机制，形成共推 “ 五大

行动 ” 的良好格局。

《通知》明确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广行动、养殖尾水治理模

式推广行动、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、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行动、

水产种业质量提升行动各项目标任务。《通知》要求各地要加强

培训力度，以现场观摩、集中研讨为抓手，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和指

导，搭建形式多样的交流平台。要总结梳理经验做法，遴选一批先

进典型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进行宣传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要加大

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模式示范推广力度，深入打造一批代表性

好、展示度高的示范样板，制定一批区域适用性好、指导性强的技

术标准，宣传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范例，构建一批产学研推

用紧密结合、优势互补的示范推广新机制。要继续遴选和培育一

批创新度高、成效显著、代表性强的骨干基地，与国家级水产健康

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相衔接。要积极鼓励家庭农场和农民

合作社等市场主体，主动应用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模式，打造

品牌、提升效益。



— 3 —

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安排 2022 年

“五大行动”实施工作

2 月 7 日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2 年水

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 “ 五大行动 ” 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渔

技办〔2022〕6 号），对扎实做好 2022 年 “ 五大行动 ” 实施工作进

行布置安排。

《通知》要求，各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要提高认识，按照 “ 保

供固安全、振兴畅循环 ” 的工作定位，按照有关规划和文件通知

要求，把 “ 五大行动 ” 摆上重要工作位置，将实施 “ 五大行动 ” 作

为 2022 年及 “ 十四五 ” 时期水产技术推广工作的重点任务，并与

其他相关工作相衔接，统筹安排、协调推进，确保抓出典型、取得实

效。

《通知》强调，要抓点带面，加强 “ 五大行动 ” 骨干基地建设。

要继续加强对骨干基地的指导、培育和支持，不断提升骨干基地绿

色健康养殖技术的质量和水平，在当地形成影响力和公信力，切实

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。要按照骨干基地管理办法加强管理，用好

骨干基地标牌，及时更新完善 “ 五大行动 ” 骨干基地信息管理系

统内容，加强日常监督考核，形成优胜劣汰的遴选认定机制。

《通知》要求，要细化措施，落实 “ 五大行动 ” 各项目标任务。

要立足职责任务，制定落实任务清单，明确各项行动的具体措施、

目标要求和实现路径，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；加强与科研教学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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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实施主体的沟通合作，形成协同高效的工作合力；做好技术模

式的创新、总结、集成、熟化，推动形成一批标准规范；深入发掘典

型做法和优秀案例，通过举办技术培训、交流研讨和现场观摩等

方式进行示范推广；加强信息调度和宣传，及时掌握实施情况，充

分利用各类媒体进行宣传。

报送：部领导，部办公厅、科教司、监管司、畜牧兽医局、渔业渔政局。

发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水产技术推广部门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水产技术推广总站；总站学会领导，各处室。


